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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最高法院 98 年台上字第 67 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98 年 01 月 08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偽造文書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八年度台上字第六七號

上　訴　人　甲○○

選任辯護人　羅廷祥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偽造文書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九十五

年四月二十八日第二審判決（九十四年度上訴字第三八八四號，

起訴案號：台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三年度偵字第三七八二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

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

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

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

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

回。上訴人甲○○上訴意旨略稱：（一）、告訴人袁桂連等不僅

授權李勝雄執行合夥投資之事務，且委託李勝雄代刻印章，並在

變更起造人申請書、切結書上蓋章，再由其公司會計劉瑞嬌統一

保管及使用印章，則李勝雄基於內部授權而對外與皇辰建設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皇辰公司）、原承造人新世紀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新世紀營造公司）訂立契約暨增訂條款、協議承諾書所生

利益及損失，即應由告訴人等承受。倘若李勝雄未能如期完工，

上訴人認李勝雄有權使用告訴人等印章，依協議承諾書第二條約

定履行將起造人名義，回復變更為原起造人皇辰公司，上訴人自

無偽造文書之故意。（二）、依協議承諾書第一、三條內容，該

十一戶起造人名義變更為袁桂連等人之目的，僅為皇辰公司向李

勝雄給付工程款所為履約擔保；李勝雄如未於所定期限完工，履

約擔保之解除條件成就，擔保效力歸於消滅，李勝雄應負回復移

轉起造人名義予皇辰公司所有之義務。且基於隱名合夥之法理，

李勝雄與皇辰公司間履約所生利益及損失，告訴人等應即承受。

而李勝雄確有遲延未能完工而遭皇辰公司解約情事，告訴人等自

須容忍李勝雄對於皇辰公司履行返還起造人名義（回復原狀）之

結果。渠等之起造人名義遭上訴人回復變更，即不得謂其等合法

之利益受有何損害。上訴人代為製作回復變更起造人名義之申請

書，並使用其等先前所蓋之印文，即與偽造文書罪使他人受損害

之要件不符。又李勝雄本應返還建造執照予皇辰公司，上訴人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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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遺失，無損於李勝雄之利益；且建造執照為皇辰公司所有，建

築管理機關補發之名義人仍為皇辰公司，亦無損於建築管理機關

對建造執照核發管理之正確性。原判決認上訴人成立刑法第二百

十六條、第二百十條、第二百十四條之行使及偽造文書罪責，自

屬適用法則不當。（三）、李勝雄違反增列施行契約條款㈠第四

條規定，屢經迭催而不復工，經皇辰公司委任陳俊傑律師以存證

信函聲明解除契約在案；李勝雄所證因上訴人拒不開立第三、四

期本票致無法繼續施工，乃倒果為因，洵不足採。（四）、原判

決未依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第七條第一項規定予以減

刑，亦有未洽云云。惟查：原判決綜合證人李勝雄、劉瑞嬌、林

厥武偵、審中所為證言、苗栗縣政府建設局建築管理課民國八十

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八十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同年月十八日、

同年二月二十一日簡便行文表、該府建設局八十九年四月二十四

日、八十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函等卷證資料，本於事實審法院之推

理作用，認定上訴人有其事實欄所載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之科

刑判決，改判依想像競合犯及行為時牽連犯關係，從一重論上訴

人以行使偽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及他人罪，處有期徒刑

壹年貳月，並為相關從刑之宣告。已詳細說明其所憑證據及認定

之理由；對於上訴人所為之辯解，何以不足採取，亦於理由內詳

加指駁，俱有卷存資料可資覆按。從形式上觀察，原判決並無違

背法令情形。又刑法第二百十條之偽造私文書罪，祗須無製作權

人捏造他人名義製作文書，而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即克成立，

學理上稱為「有形偽造」，重在文書製作權；至刑法第二百十三

條之公文書不實登載罪及同法第二百十五條之業務上文書登載不

實罪，乃有製作權人，故意自為記載內容虛偽不實之文書，學理

上謂為「直接無形偽造」，而同法第二百十四條之使公務員登載

不實罪，係向有製作權人，為虛偽不實之報告或陳述，使該有製

作權人據以製作內容不實之文書，學理上指為「間接無形偽造」

，重在文書製作或陳報內容之真實，各該犯罪構成要件亦屬有別

。原判決以上訴人明知本件建照仍在李勝雄保管中，未經徵詢，

即謊稱遺失申請補發，使不知情之公務員將不實事項登載於公文

書內，足生損害於苗栗縣政府建設局對建造執照核發管理之正確

性，認以「建照遺失」申請補發，陳報內容既與客觀事實不符，

有損於建築管理機關對建照執照核發管理之正確性，自屬使公務

員登載不實事項於公文書上，構成刑法第二百十四條使公務員登

載不實罪，乃屬前開所稱「間接無形偽造」。另以上訴人縱在民

事實體法上有對李勝雄請求變更起造人之權利，亦僅得依法行使

變更之請求權，尚非得私力救濟，在未得李勝雄與袁桂連等十一

戶起造人之同意或授權，即自行變造「起造人名冊」或偽造「讓

渡變更起造人切結書」，即係無製作權人捏造他人名義製作文書

，足以生損害於苗栗縣政府建設局對變更起造人申請審核之正確

性，以及李勝雄與袁桂連等起造人之權益，構成刑法第二百十條

偽造私文書罪，乃屬前開所稱「有形偽造」。上訴意旨（一）、

（二）、（三）僅就民事上之權利置辯，主張所為欠缺偽造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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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故意，或無損於建管機關及前述十一戶起造人之權益云云，殊

非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另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

係九十六年七月四日制定公布，同年月十六日施行，原審判決時

，未及適用同條例予以減刑，自無上訴意旨（四）所指違法可言

。其餘上訴意旨或置原判決明確論斷於不顧，或就不影響於判決

本旨之事項，再為事實上之爭辯，亦非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

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上訴人所犯本件之罪，合

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所定減刑條件，上訴人於判決

確定後，自得依法聲請減刑，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九十八　年　　一　　月　　八　　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官  洪　文　章

                                法官  王　居　財

                                法官  郭　毓　洲

                                法官  黃　梅　月

                                法官  邱　同　印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中　　華　　民　　國　九十八　年　　一　　月　　十　　日

                                                      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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